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市）环准〔2022〕085号

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乌江白马至彭水航道整治工程（项目代码：2202-500156-04-01-532483）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研究，我局原则同意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31195）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其提出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乌江白马至彭水航道整治工程（以下简称“项目”）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和彭水县，全长102公里，属新建性质。起点为彭水枢纽，上距银盘枢纽约54公里；终点为白马枢纽，下距乌江河口约45公里。规划航道等级为Ⅲ级，航道尺度为3.3米（水深）×50米（航宽）×480米（弯曲半径），局部困难河段航宽为45米。彭水至银盘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采用银盘枢纽坝前死水位211.5米，银盘至白马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采用白马枢纽坝前死水位180米，航道设计水深为3.3米，整治建筑物顶面高程为设计水位以上4.5米。项目共整治碍航滩险9个，其中，彭水县境内整治滩险3个，均位于银盘枢纽库区；武隆区境内整治滩险6个，均位于白马枢纽库区。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疏浚、炸礁、机械清礁、拆坝、筑坝等，其中新建潜坝3条、顺坝2条，加高顺坝2条，拆坝3条；疏浚约17.28万立方米，水下机械清礁10.99万立方米，水下炸礁8.95万立方米，水下拆坝清渣7.63万立方米，陆上清渣2.24万立方米，陆上机械清礁1.29万立方米，坝体抛石17.09万立方米。设4个深潭填槽区。项目施工期3年，不设施工营地，不设弃渣场及废石临时堆场，租用彭水坝下三斧沱、银盘坝下已有码头为临时码头。项目总投资约3.8亿元，其中环保投资451万元，占总投资的1.20%。

二、项目建设主要生态环境影响

（一）生态影响。项目所有工程内容均在河道范围内，不涉及河道范围外的陆上施工，不涉及任何陆上永久或临时占地，对植被及植物资源基本无影响，项目范围内不涉及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陆生）和古树名木，项目施工会对动物造成一定的驱离作用。长溪滩、三斧沱、磨寨滩3个整治点位于重庆彭水茂云山县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川石滩、通天槽、猴子堡3个整治点位于芙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和武隆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缓冲区内，长溪滩整治点邻近彭水茂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与森林公园最近距离约5米），通过采取严格的施工管理措施后，项目建设对其影响较小。施工期炸礁、疏浚和筑坝等整治作业可能改变底栖生境、降低异质性，影响产卵、索饵适宜度，甚至直接伤害水生生物，其中炸礁冲击波对较近区域内鱼类存活和鱼卵孵化影响显著。长溪滩整治点与重庆乌江-长溪河鱼类市级自然保护区最近距离约80米，通过选用乳化炸药和控制水下炸礁最大单响药量，并在施工期采取驱鱼等措施后，项目建设对其影响较小。与项目距离较近的产卵场有杨家沱、通天槽和石鼻子，整治作业不占用杨家沱和石鼻子产卵场，主要是施工期扰动影响，通天槽整治点部分占用通天槽产卵场，炸礁、疏浚等在繁殖期作业将造成鱼卵损失。整治河段位于库区，大多数水域均适合鱼类索饵和越冬，整治构筑物和实施炸礁后，项目区域河道底质类型和形态将被改变，底栖生物可能遭受损失，对项目区域的鱼类产卵和索饵条件造成影响，项目临时占用有限的施工区域，鱼类会主动避让施工区域而寻找其他索饵场和越冬场所，施工结束后底栖生物等可逐渐恢复。项目运营期航道水流归槽，水生生物生境和航道的重叠空间增大，随着船舶密度加大和船舶大型化，将进一步挤占生态空间，船舶误伤水生生物的风险也将增大。

（二）水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疏浚、炸礁、机械清礁、拆坝、筑坝等施工活动将产生悬浮泥沙，施工船舶将产生生活污水和含油废水。磨寨滩整治点下游3.9公里处为马鞍溪彭水县自来水厂取水口；鸡翅膀整治点与武隆区自来水厂乌江信号塔应急取水口最近距离约130米；瓢儿石整治点与武隆区自来水厂乌江三桥石鼻子应急取水口最近距离约30米。项目运营期过往船舶将产生生活污水和含油废水。

（三）大气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各种燃油动力机械在作业、运输中将产生燃油废气。项目运营期过往船舶将产生燃油废气。

（四）声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源自施工爆破和船舶作业。评价范围内有7处声环境保护目标，最近居民点距离作业点70米。项目夜间（22：00至次日凌晨06:00）不施工，施工期噪声影响面相对较窄，具有暂时性和间歇性，施工活动一旦结束，噪声影响随即消失。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源自过往船舶行驶噪声。沿线居民距离航道中心线大于100米，船舶行驶对其影响较小。

（五）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疏浚将产生砂卵石，清礁、炸礁及拆坝将产生块石，施工人员将产生生活垃圾，施工船舶将产生船舶垃圾。项目运营期过往船舶将产生船舶垃圾。

（六）环境风险影响。项目环境风险主要源自船舶碰撞、搁浅、倾斜等过程发生燃料油泄漏。

三、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落实生态保护措施。

1.陆生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管理，建设单位应设专人负责监督在各整治阶段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同时监督施工单位落实环境保护措施。控制施工范围，严格禁止擅自进入生态敏感区陆域范围。加强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意识教育，严禁乱砍滥伐、捕杀野生动物。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减少夜间灯光对整治点附近动物的干扰。

2.水生生态保护措施。严格限制施工范围、缩短施工工期，减少项目对银盘库尾变动回水带生境的影响，保护鱼类栖息地。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并进行严格管理，禁止在乌江干流和长溪河鱼类自然保护区进行鱼类捕捞。施工期避让鱼类集中繁殖期，每年3-7月鱼类集中繁殖期，禁止水下施工。采用小炮驱鱼、拦鱼栅网等驱鱼措施，在施工前采取无损伤干扰措施对鱼类进行驱赶，以保证施工不会对该区域珍稀保护水生生物造成伤害，减轻施工对周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优化炸礁工艺，施工采用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乳化炸药，控制最大单响炸药量，避免对水体的二次污染以及对鱼类产生毒性作用，采用深孔松动控制爆破、微差爆破等先进爆破工艺，实施气泡帷幕等措施，能大幅降低爆破地震波和水冲击波，以降低危害，进一步保证项目实施的生态安全。采取增殖放流，投放人工鱼巢等生态补偿措施，在白马库尾水位变动区开展通天槽生境异地重建研究，根据研究成果适时选择合适的位置营造生境，为鱼类产卵提供替代场所，进一步补偿由于航道整治对通天槽产卵场的影响。对施工区域内的鱼类产卵和种群变动开展5年跟踪监测，跟踪了解施工对乌江水生生物的影响，监测内容包括鱼类资源量、种类比例和比重，浮游生物、底栖动物、河滩植被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年际变化趋势。

涉及法定保护区的应在开工前依法依规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占用法定保护区的行政许可等相关手续，强化减缓和补偿措施，否则不得在相关区域动工建设。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严格控制涉水施工作业范围，加强悬浮泥沙控制，严禁泥驳溢流。岸上管理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民房已有污水收集处理措施处理；船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交由海事管理部门和市容环卫管理部门认可的有资质接收船舶妥善处理；施工船舶舱底油污水交有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点接收处理。与武隆自来水厂建立联动机制，并在取水口周围布设防污帘，确保供水安全。项目运营期船舶生活污水和含油废水均交由海事管理部门和市容环卫管理部门认可的有资质接收船舶妥善处理。

（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加强机械维护保养，减少废气排放。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加强机械维护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缓噪声影响。炸礁作业应严格按《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有关要求选取装药量，选择低威力、低爆速的无毒、防水乳化炸药，设置爆破作业安全警戒距离，并采用毫秒延时爆破工艺，有效降低爆破产生的瞬间噪声和振动冲击波，避免发生损坏沿河建筑或引发地质灾害。

（五）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疏浚产生的砂卵石采用上岸处理方式，交由有资质的建材公司处理；清礁、炸礁及拆坝产生的块石抛于合适的深潭填槽处理，用于改善水流流态；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就近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施工船舶生活垃圾由有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船接收处理。项目运营期应加强航道管理，严禁船舶将固体废物抛入江中，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有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船接收处理。

（六）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项目施工期合理划分施工水域和航行水域。施工区域设置专用标志，警示过往船舶，加强施工人员管理和安全意识培训，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取水口附近水域设置警示牌，禁止通航船舶锚泊、过驳或排放污染物。配置收油机、围油栏、吸油毡等应急物资。与相关部门、单位建立事故应急联动机制。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概算应纳入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招标文件和合同，并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建设单位应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开验收报告等相关信息，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相关信息。

五、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该项目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该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及工程所在地武隆区生态环境局、彭水县生态环境局按照有关职责实施。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武隆区生态环境局、彭水县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12月27日

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武隆区生态环境局、彭水县生态环境局，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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